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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上海市金山区质量技术协会提出并发布。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金山区计量质量检

测所、上海明罗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白洁舲、王铮、崔京南 

本标准于 2019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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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原料用食用农产品快速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用农产品作为食品生产原料验收的总体要求和判定规则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市金山区内食品生产企业以食用农产品作为食品生产原料的快速验

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SB/T 10919  农产品批发市场检测室技术规范 

食药监科〔2017〕49 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方法使用

管理的意见 

奉市监规〔2018〕2号 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奉贤区街（镇）食品

安全快速检测公共实验室工作规范》的通知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手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食品生产原料用食用农产品 

主要是指食品生产企业从农业生产基地、农业合作社采购，或从农业经纪人、批发（农

贸）市场、甚至是农业种植（养殖）户等直接采购的农产品，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3.2快速验收 

是指食品生产企业通过酶联免疫、酶抑制、胶体金、荧光探针等快速检验的手段，对无

法索取到有效全面合格证明的农产品食品原料进行质量安全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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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食品生产企业应以企业实验室为主导，根据科学、独立、低投入、低成本、快

速、高效的原则，对无法索取到有效合格证明的食品农产品原料，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质

量安全验收。食品生产企业应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从事食品生产活动。 

4.1.2 要对农产品进行快检的企业实验室同时应符合 SB/T 10919-2012以及其他有关

消防、安全、节能、环保的规定，并保持工作台、地面的环境卫生，实验室废弃物处理符合

环保规定。 

4.1.3 食品生产企业对生产原料用食用农产品的快速验收，应纳入企业的管理制度和

质量管理体系，提高、完善实验室技术能力，并通过持续改进的自有机制，提供足够的程序

化保障，以确保快速验收的有效性。 

 

4.2 快速验收 

食品生产企业应提高企业管理质量水平和检测技术能力，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在原有的

企业实验室基础上，根据企业所使用农产品的种类，增加食品快检项目，对从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标准化菜市场、大型超市卖场、种植（养殖）基地等类似场所采购的食用农产品，主

要开展重金属、食品添加剂、农残、兽残、非法添加物等指标的快速检测，按批次进行质量

安全验收。 

 

4.3 食品生产原料用农产品快速验收项目 

建议但并不限于以下快速验收项目，详见快速验收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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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验收项目一览表 

 

序号 检测类别 项目名称 快检方法 建议使用范围 

1 

重金属 

铅 
附录 A 

粮食、杂粮类；豆类；水

产及其制品；香辛料类；

食用菌；蔬果类；其他农

产品 

2 镉 

3 汞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手

册（2015版）或附录 A 

4 砷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手

册（2015版） 

5 

食品添加剂 

硝酸盐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手

册（2015版） 

新鲜蔬菜类 

6 亚硝酸盐 腌腊肉制品、酱腌菜等 

7 二氧化硫 

干果、干菜、腐竹、粉丝

等米面制品、蜜饯、生姜

等、干制食用菌 

8 

非法添加物 

甲醛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手

册（2015版）或附录 B 
水发产品、水产品及其加

工制品 

9 吊白块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手

册（2015版） 

粮食制品及腐竹、豆腐皮

等豆制品 

10 
双氧水(过氧化

氢) 
水产及其制品 

11 克伦特罗 牛羊肉、猪肉及其内脏 

12 莱克多巴胺 牛羊肉、猪肉及其内脏 

13 沙丁胺醇 牛羊肉、猪肉 

14 孔雀石绿 水产品及其加工制品 

15 

农药残留 

有机磷农药残留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工作手

册（2015版）或附录 C 
水果、蔬菜、茶叶、粮食 

16 
氨基甲酯类农药

残留 

 

5 结果判定 

快速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或超出安全标准限值的，该食用农产品应暂停使用，应当及时将

该批农产品送到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照常规标准方法进行检验。 

以检测机构的检验结果为判定依据，符合安全标准的，该食用农产品可以做为食品生产

原料使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按不合格农产品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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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附录） 

重金属离子快速检测方法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谷物、肉类、水产品、蔬菜中重金属离子含量测定的荧光探针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食品和农产品中重金属离子的测定。 

2 原  理 

固体样品粉碎并用萃取液处理后，加入含荧光探针的溶液中，与专一选择性识别重金属

离子的荧光探针作用，生成的反应产物或络合产物在一定波长的激发光照射下发射特定波长

的荧光。在一定范围内，荧光强度值与被检测重金属离子浓度成正比，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3 试剂和材料 

3.1 荧光检测试剂盒：试剂盒与比色皿为一体，含有专一性识别重金属离子荧光探针、

参比探针、缓冲试剂等； 

3.2 溶  剂 A：专用配制试剂； 

3.3 萃取剂 B：专用配制试剂； 

3.4 缓冲液 C：专用配制试剂； 

3.5 离心管：2.0 mL； 

3.6 纯水为GB/T 6682规定的一级水，也可使用屈臣氏或娃哈哈纯净水。 

4 仪器和设备 

4.1 荧光快速检测仪：Angelay-405A型 

4.2 天平：感量 0.01 g 

4.3 研磨粉碎机 

4.4 离心机：7000转/min 

4.5 震荡混合器：专用 

4.6 移液器：100 ~ 1000 µL，10 ~ 200 µL 

5 分析步骤 

5.1  试样前处理制备： 

5.1.1将谷物、肉类等磨碎，或水产品、蔬菜的可食用部分捣成匀浆; 

5.1.2称取 0.30 g放入 2.0 mL离心管，加入 1500 µL萃取剂 B后，再加入适量溶剂 A，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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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在震荡混合器萃取 10 min后，离心分离 3.0 min； 

5.1.3取出清液 900 µL加到 2.0 mL离心管，加入缓冲液 C调节至 pH = 6.0 ~ 6.5，摇动混匀

后，如萃取液浑浊，需离心分离 1.0 min，得到萃取清液，待测。 

5.1.4含油脂较高类食物，如芝麻、猪肉等，需先用溶剂 A 洗脱后，再做如上 5.1.2和 5.1.3

处理。 

5.2   测定方法 

5.2.1 向比色皿加入 40 ~ 80 µL 溶剂 A，震荡 3.0 min；再加入上述前处理的待测萃取液 420 

~ 460 µL，充分混匀，震荡反应 7.0 min； 

5.2.2 启动荧光检测仪，与手机 APP链接，选择检测项目，设置样品名称和来源； 

5.2.3 将比色皿放入检测仪，在手机 APP上读取数据，保存。 

6 结果计算 

   手机直接显示检测结果，并根据 GB 2762-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污染物限量）

判断。 

7 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精密度和专属性 

7.1 灵敏度指标：荧光探针快速检测方法对重金属离子有效检测范围见下表。 

重金属离子 
水溶液样品 

mg/L 

固体样品 

mg/kg 

镉 0.005 ~ 1.00 0.05 ~ 1.00 

铅 0.01 ~ 1.00 0.05 ~ 1.00 

汞 0.01 ~ 1.00 0.05 ~ 1.00 

  

7. 2 经 ICP、原子吸收或原子荧光方法验证，相对误差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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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附录） 

甲醛快速检测方法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和农产品中甲醛含量测定的荧光探针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食品和农产品中甲醛的测定。 

2 原  理 

水溶液样品或固体样品粉碎并用萃取液处理后，加入含荧光探针的溶液中，与专一选择

性识别甲醛的荧光探针作用，生成的反应产物在一定波长的激发光照射下发射特定波长的荧

光。在一定范围内，荧光强度值与被检测甲醛离子浓度成正比，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3 试剂和材料 

3.1 荧光检测试剂盒：试剂盒与比色皿为一体，含有专一性识别甲醛荧光探针、参比探

针、缓冲溶液等； 

3.2 溶  剂 A：专用配制试剂； 

3.3 萃取剂 B：专用配制试剂； 

3.4 离心管：2.0 mL； 

3.5 纯水为GB/T 6682规定的一级水，也可使用屈臣氏或娃哈哈纯净水。 

4 仪器和设备 

4.1 荧光快速检测仪：Angelay-405B型 

4.2 天平：感量 0.01 g 

4.3 研磨粉碎机 

4.4 离心机：7000转/min 

4.5 震荡混合器：专用 

4.6 移液器：100 ~ 1000 µL，10 ~ 200 µL 

5 分析步骤 

5.1  试样前处理制备 

5.1.1 固体试样：将谷物、水产品、茶叶、咖啡等磨碎，或蔬菜、水果的可食用部分捣成匀

浆，称取 0.30 g放入 2.0 mL离心管，加入 1500 µL专用萃取剂 B，在震荡混合器萃取 

10 min后，离心 1.0 min；得到萃取清液，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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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液体试样：清澈液体样品可直接检测；含固体浑浊液体样品，需先离心分离出清澈液

体后，检测；颜色较深液体样品，需先过滤等方法脱色后，再检测。 

5.2 测定方法 

5.2.1 向比色皿加入 80 µL 溶剂 A，震荡 5.0 min，将比色皿内试剂完全溶解；再加入上述前

处理的待测萃取液 420 µL，充分混匀，震荡反应 7.0 min； 

5.2.2 启动荧光检测仪，与手机 APP链接，选择检测项目，设置样品名称和来源； 

5.2.3 将比色皿放入检测仪，在手机 APP上读取数据，保存。 

6 结果计算 

   手机直接显示检测结果，并根据 GB 2762-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污染物限量）

判断。 

7 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精密度和专属性 

7.1 灵敏度指标：荧光探针快速检测方法对甲醛有效检测范围为： 

液体样品：0.05 ~ 1.00 mg/L 

固体样品：0.25 ~ 2.50 mg/kg 

7. 2 经 HPLC，或加标方法验证，相对误差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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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资料性附录） 

氨基甲酸酯和有机磷类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方法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酶抑制原理，快速检测食品和农产品中氨基甲酸酯和有机磷类农药残

留的荧光探针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食品和农产品中氨基甲酸酯和有机磷类农药残留的测定。 

2 原  理 

胆碱酯酶可催化专一选择性的荧光探针水解，水解产物在一定波长的激发光照射下发射

特定波长的荧光。在一定范围内，荧光强度值与胆碱酯酶的活性成正比。氨基甲酸酯和有机

磷类农药对胆碱酯酶活性有抑制作用，酶与样品作用后，再利用荧光探针检测酶的残余活性，

从而推算出农残的含量。 

3 试剂和材料 

3.1 胆碱酯酶活性检测试剂盒：0.5 mL专用比色皿，内含显色剂； 

3.2 溶解剂 A：专用配制试剂 

3.3 终止剂 B：专用配制试剂； 

3.4 酶  剂 C：2.5 mL瓶，含有胆碱酯酶，需低温保存（0 ~ 4 ℃）； 

3.5 萃取剂 D：专用配制试剂，需低温保存（0 ~ 4 ℃）； 

3.6 离心管： 2.0 mL； 

3.7 纯水为GB/T 6682规定的一级水，也可使用屈臣氏或娃哈哈纯净水。 

4 仪器和设备 

4.1 荧光快速检测仪：Angelay-405C型 

4.2 天平：感量 0.01 g 

4.3 研磨粉碎机 

4.4 离心机：7000转/min 

4.5 震荡混合器：专用 

4.6 移液器：100 ~ 1000 µL，10 ~ 200 µL 

5 分析步骤 

5.1  试样前处理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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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固体试样：将谷物、水产品、茶叶、咖啡等磨碎，或蔬菜、水果的可食用部分，尽量

取整块，称取 0.30 g放入 2.0 mL离心管，加入 1500 µL专用萃取剂 D，在震荡混合器

萃取 10 min，如萃取液浑浊，需离心分离，得到萃取清液，待测。 

5.1.2 液体试样：清澈液体样品可直接检测；含固体浑浊液体样品，需先离心分离出清澈液

体后，检测；颜色较深液体样品，需先过滤等方法脱色后，再检测。 

5.2 测定方法 

5.2.1 向 2.0 mL离心管加入 500 µL上述前处理制备的待测萃取剂 D，再加入 20 ~ 30 µL酶

剂 C，在室温下（25 ~ 30 ℃），预孵反应 7.0 min； 

同时，向比色皿试剂盒加入 30 µL溶剂 A，震荡 3.0 min以上，使显色剂充分溶解； 

5.2.2 取预孵溶液 300 µL，加入比色皿，在 25 ~ 30 ℃下，震荡反应 12 ~ 15 min； 

5.2.3 向比色皿加入 200 µL终止剂 B，混匀，待测； 

5.2.4 启动荧光检测仪，与手机 APP链接，选择检测项目，设置样品名称和来源； 

5.2.5 将比色皿放入检测仪，在手机 APP上读取数据，保存。 

5.2.6 以甲胺磷计，低农残含量 0.01 ~ 0.5 mg/kg：加入酶剂 20 uL，反应 15 min；   

以甲胺磷计，高农残含量 0.50 ~ 3.0 mg/kg：加入酶剂 30 uL，反应 12 min； 

6 结果计算 

  手机直接显示检测结果，并根据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量）判断，甲胺磷限量标准为 0.10 mg/kg；换算为甲胺磷含量显示结果。 

7 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精密度和专属性 

7.1 灵敏度指标：荧光探针快速检测方法对农残有效检测范围为： 

农残 
水溶液样品 

mg/L 

固体样品 

mg/kg 

敌敌畏 0.002 ~ 0.25 0.01 ~ 1.2 

甲胺磷 0.01 ~ 0.50 0.05 ~ 3.00 

灭多威 0.05 ~ 0.80 0.25 ~ 4.00 

呋喃丹 0.05 ~ 0.50 0.25 ~ 2.50 

  

7. 2 经 HPLC，或加标方法验证，相对误差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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